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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应提交的材料清单

　　企业将下列资料扫描上传至“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网址：

http://cyfw.lg.gov.cn）进行初审。通过审核后，企业可在平台下载带水印的资料，并

双面打印，封面、申请表（注明盖公章页面）都必须加盖公章，装订成册后加盖骑缝公

章，提交一式两份。

　　（一）申请表（由“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生成，模版附后）；

　　（二）企业简介（包含但不限于企业名称、地址、成立时间、主营业务、市场情

况、人员情况、科研情况、发展趋势、土地权属使用等情况）；

　　（三）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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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企业上两年年度纳税证明（例如企业申报2019年度“入库企业专项扶持”，

则此项需提供企业的2018年、2019年年度纳税证明）；

　　注：企业只须将上述材料一次上传至“龙岗区产业管理服务平台”，已在本平台提

交的资料不需重复上传。

　　二、申请受理

　　（一）受理时间：

　　1.网络填报受理时间：2020年12月7日至2020年12月25日18时。（注：超过网络

填报受理的截止时间，不再受理新提交申请。网络填报受理截止前已在线提交申请，但

后经初审被退回修改的，可于书面材料受理截止前再次提交修改后的材料进行审核，审

核通过后方可按时向行政服务大厅提交纸质申请材料。）

　　2.书面材料受理时间：网上审核通过后5个工作日内到以下行政服务大厅窗口递交纸

质材料，递交了纸质材料的项目才算申报成功；

　　（二）扶持范围：

　　“入库”企业专项扶持

　　自本实施细则实施当年起首次纳入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统计数据库的企业。

　　（三）扶持标准：

　　“入库”企业专项扶持

　　对于新入库企业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审核方式：

　　本扶持政策采用核准制方式。

　　（五）咨询电话及纸质资料提交地址：

　　1.业务咨询电话：28949286，89620202



　　2.平台技术电话：15766953033  QQ：2972069207

　　深圳市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二楼综合窗口（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8033-1号，世贸

百货斜对面）

　　深圳市龙岗区天安云谷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岗路2018号天安云谷1栋B

座1楼、89601111（转政务服务）

　　深圳市龙岗区大运软件小镇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8288号大运软件小镇17

栋1楼、28229136）

　　深圳市龙岗区中海信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甘李3路中海信创新产业城19A

栋2楼、33112166）

　　深圳市龙岗区天安数码城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黄阁路天安数码城2栋A座1楼服务

中心、89312333）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冬青路18号宝龙街道行政服务大厅1楼、

23255492）

　　深圳市龙岗区启迪协信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大运新城青春路与飞扬路交叉口启迪

协信1楼服务大厅、283990390）

　　深圳市龙岗区星河World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梅坂大道星河world二期E

栋1楼、23952233）

　　深圳市龙岗区康利城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平吉大道66号康利城2栋1楼、

28681209）

　　深圳市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华南城分中心综合窗口（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富安大

道1号华南城北门招商中心一楼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华南城分中心综合窗口、

28491235）

　　深圳市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青创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腾飞路龙岗创投大

厦二层塔楼、1342435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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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龙岗区行政服务大厅信息学院分中心（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翔大道2188

号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服务中心、89226767）

　　温馨提示：我局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企业代理资金扶持申报事宜，不接受第

三方单位代为申报，请企业自主申报。我局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

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我局工作人员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

向我局举报。

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0年12月4日

相关附件：
附件：龙岗区经济与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入库企业专项扶持申请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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